
民国杭县修志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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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民国时期是中国地方志由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过渡的重要时期，全国各地编纂了众多方志。民国
杭县修志虽为县级修志个案，却也具代表性，反映了时代特点。依据民国杭县修志档案，还原杭县修志缘起及

修志的操作过程，分析杭县修志成果及志稿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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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县的建置从１９１２年民国成立肇始，由原钱塘、仁和两县合并而成，至１９５８年撤销。
在４６年的历史上，杭县有过唯一的一次修志，从１９４６年６月开始筹备，至１９４９年５月杭县解
放时终止，历时两年多。此次修志，虽未付梓成书，却也初稿厥成，为后世修志留下珍贵的史

料。由于年代久远，此次修志之创议、过程及成果，较少见之于地方史记载，所幸档案材料保存

尚齐，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至今保存有原杭县修志馆的部分原始档案以及志书初稿。本人通过对

原始档案的辨析梳理，基本还原了当年修志的大致过程。现将有关情况进行整理、分述，以期为

杭州修志史留下一份见证。

一　杭县修志的缘起
本次修志并非杭县所创议，而是自上而下布置的一项工作任务。当时修志是一项全国性的工

作，由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发文件，布置各省修志，再由省政府通令各县市开展修志工作。１９４６
年５月，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下达训令：“历来修纂省志，必先令各县修志以为之基础，亦
以纂修县志与纂修省志同一重要，不容忽视也。况浙省经此次抗战，典章文物荡然无存，尤以忠

义事迹，经敌伪摧残，极少记载，若不迅速着手采辑，则为日逾久，搜集更难。……贵府严令未

设修志馆各县市于最短期间组织成立并通令全省各县市政府一律限于卅六年六月以前编修完

成。”① 当时浙江省辖县市建立修志馆的仅永康、奉化等１５县，其余６１县市未开展修志工作，
杭县也在其中。

杭县县政府接到省政府训令后，着手布置修志工作。杭县所在区域是由钱塘、仁和两县合并

而成，曾在明代嘉靖、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纂修过嘉靖 《仁和县志》和万历 《钱塘县志》，此

后历经二百数十载，再未修过县志。这对杭县修志来讲，难度自然增加不少。但修志的关键还是

物色人选，杭县修志工作便首先从物色修志馆正副馆长开始。

二　杭县修志之过程
（一）修志人员的组成。１９４６年６月，杭县县长陈文聘请汪坚青为县修志馆馆长；７月，聘

陆漱石为副馆长 （见图１）。
汪坚青，时年６１岁，杭县塘栖镇人，前浙江私立政法学校毕业。汪氏是塘栖望族，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初，汪坚青等人成立文学社团 “棠社”，汪任社长，吟诗作赋，编辑 《棠社社刊》，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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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浙江省政府训令》，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３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３，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数年。１９２８年，汪坚青担任塘栖商会会长和市东镇镇长。汪坚青有不少荣誉性职务，曾任杭县
教育委员会委员、县参两会议员、省自治法会议代表、三战区党政委员、咨议，以及省党部调统

室浙西经济调查专员等，在当时杭县政界、商界、文化界均有一定地位和声望。副馆长陆漱石，

兼修志馆采辑股主任，时年４１岁，杭县人。此人有政界背景，是抗战时期杭县县长 （兼杭州市

长）陈纯白的主要僚属，曾任杭县五四区区长和国民党杭县县党部书记长。

图１　杭县修志馆馆长、副馆长任命书

修志馆编纂由馆长聘任，报县政府批准。１９４６年９月，修志馆共有工作人员７人，除馆长、
副馆长外，还有总编纂姚寿慈，７１岁，杭县塘栖人，清癸卯 （１９０３）科举人，曾考任知县，担
任过中华书局的编辑，谈蓝丛报社社长；代理编纂林殷，３１岁，乐清人，无锡国学专修科毕业，
曾任中学教员，因原任骆庆珍告辞未到，暂由林殷代理；总务股主任兼分纂管伟，７４岁，海宁
人，清贡生，曾任海宁县志编纂；事务员戴天鹤，３７岁，杭县人，浙江省立工业学校毕业，曾
任杭县五四区署指导员等职；还有一位雇员俞少兰，主要做些杂务。在两年多时间里，修志馆人

员有所变动，但总人数未增加。

图２　杭县修志馆关防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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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修志馆也聘请社会上一些文化人士担任特约撰述。县修志馆在呈报县政府的公函中写

道：“然代远失传，不易征考，且事繁人少，见闻有限，深恐沧海遗珠，尤其对党政教建等类，

既关体制从新，又属编纂创始，更有革命先烈、抗战事迹，亦属当今重要之述录，亟应悉心访

问、尽力周咨，更非罗致通才，广征撰述不足，以臻完善。维思有郑明贗、骆献臣、姚景瀛、郑

子祥、陈振武、陈尔嘉、沈继耕、许客卿、汪民持诸先生均系吾邑名流硕学通士，对地方掌故、

党政情形至为熟悉，拟请县长依照志馆组织规程第五条特聘为本馆特约撰述。”① 特约撰述是一

项兼职工作。

修志进入第二阶段后，主要到各乡镇采访调查，单靠修志馆几个人肯定不够，所以在１９４７
年１０月，设置区采访员，共有１４人，年龄最大６４岁，最小３６岁。多为市县参议员、县党部执
行委员、乡公所干事、乡校、保校校长等政界、文化界人士，为兼职工作。

（二）修志组织程序的确立。修志馆借塘栖商会依云楼办公，主要是由于修志馆并无开办经

费，桌、椅等一切器具，均需就地借用，再加上当时的修志人员多家住塘栖，有的已年在７０岁
以上，外出不便，设在塘栖便于就近任职。

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修志馆正式开始办公，当天召开了第一次馆务会议。出席者有姚竹轩
（姚寿慈）、汪民持、管伟之 （管伟）、姚同酉、汪坚青、陆漱石、戴天鹤等人。首先由会议主席

汪坚青报告筹备工作，决定分函各界和在报上登载修志馆成立消息，并定于１０月１日举行开馆
仪式。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县志分类纲目、纂修凡例、起讫年份及分年进度期限以及修志馆办事细

则、编纂暨采辑办法等，公推姚竹轩、管伟之、姚少鲁拟定草案、进度表，分三年修订；公推汪

民持、陆漱石草拟办事细则、编纂暨采辑办法。②

很快，凡修志涉及的规章制度及操作程序在修志人员的努力下修订完毕，上报杭县县政府批

准实施。《杭县县修志馆组织规程》共９条，主要内容是人员的遴选、编制及经费的核拨。
《杭县县修志馆办事细则》共１６条，根据职务规定不同的工作职责以及馆务会议的定期和

不定期召开、讨论事项、办公时间、工作制度等。其中第七条特别规定：“本馆酌聘特约撰述员

及乡镇采访员担任撰述暨采访志料事宜。”③ 《杭县县修志馆特约撰述暨采访办法》共８条。规
定了特约撰述及乡镇采访员的工作程序、要求及酬金处理办法等。如第五条规定：“特约撰述员

之撰述及采访员所得材料经本馆馆务会议审定酬致酬金。”④

制订 《采访须知》７条 （见图３）。要求采访员在采访中，要特别重视新史料、材料的发现
和搜集，如 “凡有重要碑碣须设法摹拓或搜集之”，“采访凡遇年久富有史料、志料之各官署布

告暨民间婚丧、庆吊特种文讣亦宜采录或摄影之”⑤。

杭县修志馆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保证了修志工作的顺利展开。

（三）修志工作的展开。首先制订分年度计划。从时间 （纵向）来看，杭县修志馆志书纂修

起讫年份上接嘉靖仁和、万历钱塘两志，下讫民国３４年 （１９４５）抗战胜利。工作分３年完成：
第一年，前代至民国１５年；第二年，民国１５年至２６年；第三年，民国２６年抗战开始至３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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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杭县修志馆公函》，１９４７年７月６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参见 《杭县县修志馆第一次馆务会议记录》，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３，杭州市余杭区
档案馆藏。

《杭县县修志馆办事细则》，１９４６年９月，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杭县县修志馆特约撰述暨采访办法》，１９４６年９月，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
馆藏。

《采访须知》，１９４６年９月，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图３　杭县修志馆采访制度

抗战胜利。从工作内容来看，第一年主要编撰大纲及分类细目的确定、资料的搜集汇编，第二年

是乡镇采访的深入，更细致的资料搜集及整理；第三年志书初稿汇编集成。

其次确定编纂大纲及分类细目。确定纲目是编纂志书的关键。近代志书的编写体例同古代志

书有很大区别，但民国年间浙江省县市修志极少，仅有 《鄞县志稿》和 《定海县志》付梓，所

以当时能够参考的近代地方志很少。《鄞县志稿》是陈屺怀主修，“计分舆地、政教、博物、文

献、食货、工程六部门，体裁厘订、节目增损、时地相宜，所有著录古今状况，参酌中央定例，

实为近代方志模范”①。但杭县修志馆搜集到的 《鄞县通志》中，缺少政教、文献两部，汪坚青

发函杭县县政府，希望县政府能转函鄞县县政府，设法商借政教志、文献志两部俾作借镜。鄞县

修志馆答复：“本馆所有政教志及文献志两部分尚属原稿，不曾付印，未便借阅。近正筹备续印

中，待印竣后，可向本馆价购。兹特附奉两志目录，以供参考。”② 原来政教、文献志还未出版，

怪不得搜集不到。在当时信息十分闭塞的情况下，汪坚青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不过，还是要到了

两志的目录以资参考。

馆内姚寿慈和管伟都年逾古稀，为编纂大纲分类细目，不敢有丝毫懈怠，为编志出力最多。

一个多月后，志稿的大纲和分类细目编讫完成，共分１５类：一、列图；二、舆地；三、物产；
四、建筑；五、水利；六、交通；七、实业；八、政教；九、警卫；十、财赋；十一、选举；十

二、人物；十三、艺文；十四、纪事；十五、礼俗。他们通过县政府把纲目上呈省政府，由省政

府指令省民政厅下属的省通志馆对纲目进行审定。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省政府下达公函，对大纲分类细目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县修志馆编纂大纲
分类细目中，‘纪事’宜改 ‘通纪’，列全书之首，‘礼俗’宜列在 ‘政教’之后，又：大纲中

尚无 ‘文征’一门，应增入。合将大纲分类细目发回，转饬更正、缮具两份并补分年进度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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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杭县县修志馆公函》，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２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鄞县县政府公函》，１９４７年５月，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及办事细则暨采访办法、采访须知一份一并呈送”①。

１９４７年２月，由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签名的 《浙江省政府训令》指令杭县县长，对杭县

修志馆编纂大纲分类细目再一次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一）原目第三章 “舆地”应修改如下：

三、舆地　经纬度、方位、疆界、面积、建置沿革、气候、地质、地形、土壤、名胜
古迹

（二）原目第三章　地籍户口应另分章列入如：
四、人口、户口、地籍、人口区域分布、人口职业分布、人口移动

（三）原目第十章应增修如下：

十一、实业　农业、工业、矿业、商业、渔业、蚕业、盐业、牧业
（四）原目第十二章　财赋应增修如下：
十三、财政　货币、金融、赋税、捐、公款公差
（五）原目第十四章应增革命先烈及抗战烈士两节②

可见，在大纲及细目的编纂过程中，杭县修志馆得到省修志部门的指导是具体和及时的。很

快，修正后的大纲分类细目编纂完成，大纲分为１８类：一、列图；二、通纪；三、舆地；四、
人口；五、物产；六、建筑；七、水利；八、交通；九、政教 （提到实业之前）；十、礼俗 （原

排最末）；十一、实业；十二、警卫；十三、财政 （原财赋）；十四、选举；十五、人物；十六、

艺文；十七、杂记 （原纪事）；十八、文征 （见图４）。③

图４　杭县修志馆编纂的大纲分类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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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杭县县政府公函》，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５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０，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浙江省政府训令》，１９４７年２月３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参见 《杭县修志馆编纂大纲分类细目》，１９４７年３月，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
馆藏。



这里的通纪、人口、文征均为新增纲目。其细目亦有增删。人物目增加革命先烈、抗战

烈士，体现了时代特点；实业目除农业、工业、矿业、商业外增加矿业、渔业、蚕业、盐

业、牧业、森林等细目，删掉产销、金融、生计等细目，比原来更全面准确反映杭县的实业

情况。大纲及细目的制定为志稿的编纂奠定了基础。

最后是展开乡镇调查。志书的编纂离不开大量古今资料的搜集，从１９４７年４月开始，杭县
修志馆逐步开展对外工作，派员到各乡镇采访。为加强同乡镇的联络和争取地方的支持，汪坚青

致函杭县县政府，要求县政府出面发文函告各乡镇公所予以协助：“修志为本县文献最关重要之

端，又为时代急切之务，惟须赖地方热心人士合力以赴，庶早日完成信史，为此函请贵府迅赐通

知各乡镇公所，对本馆派员采访志料予以指导协助，以利进行……”① 杭县县政府迅速下发公

函，要求各乡镇对修志馆 “派员采访志料时予以指导协助”。

但是，乡镇调查工作进展不大，一则乡镇采访员是项兼职工作，二则无充足的经费保障，

三则修志馆自身人员少，且有的年岁较大，交通又不便利，外出采访调查比较困难。所以到

１９４８年初，乡镇的志料搜集工作仍未完成，在１９４８年１月底召开的杭县修志馆第６次馆务会
议上，重点工作仍然是 “对于采辑方面积极赴乡展开调查志料”，“若干乡镇限三个月内如期

采访完竣”②。

（四）修志陷入困境。俗话说，盛世修志，而杭县修志于内战期间，确属不易。一则政局、

人心动荡，二则财力物力亦无保证。自１９４７年下半年起，杭县修志工作逐渐陷入困境。
由于内战进行，国民政府经济日益恶化，物价飞涨，修志馆有限的经费连日常运作也无法维

持。为加紧采辑工作效能并求事迹翔实起见，除乡镇采访员随时采访外，修志馆 “更拟由本馆

长或派员亲赴择要乡镇实地周咨博访，广为搜集”，但 “所经地区辽阔，行动尚需时日，而出外

舟车膳宿又在在需费，查本馆经常预算所列办公、采访等目为数甚微，不足抵支，故另编临时调

查费用概算表送请”③。

当时外出调查多雇小船或公路汽车，水道出行需雇工划船，如从塘栖镇到崇贤乡，雇船两

天，川旅膳宿等费用合计国币７００００元，基本上一日的费用为３５０００元。可县政府函复，只能
“以暂照县府人员出差办法每人每日支一万一千四百元，其款准在县府文化预备金项下动支”，

因此，修志馆只好 “以极俭省办法，只给舟车实支费用，其膳宿等费另行设法商借。其所支实

用费款暂由本馆办公费积余项下垫支或由馆长借垫”④。

到１９４８年，馆员的薪水亦无法正常发放。酬金改发稻谷，从馆长到雇员，均每月三石稻谷，
可见政府经济状况之恶化程度。这不是杭县一县之状况，整个国统区都是如此。因此修志馆工作

只能勉强维持，乡镇的采访调查工作基本停顿下来。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最后一次馆务会议上，仍决
定 “由采辑股积极设法催促采访资料；已草就辑稿送总编纂审定去留或修改文字”⑤，估计已是

力不从心了。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代理编辑徐元白辞职，其代理编辑一职由管伟代理。而管伟的总务股主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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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杭县县修志馆公函》，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３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杭县县修志馆第六次馆务会议记录》，１９４８年１月３０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
馆藏。

《杭县修志馆公函》，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１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杭县修志馆公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３０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０，杭州市余杭区档案馆藏。
《杭县县修志馆第七次馆务会议记录》，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２，杭州市余杭区档案
馆藏。



务由特约撰述员汪民持充任。当年冬，总编纂姚寿慈病逝。１９４９年１月，事务员戴天鹤辞职。
此后修志馆人员凋零，日益衰落。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修志馆改为文献委员会。时杭县县长张丹崖聘汪坚青为主委、陆漱石为副主
委。名称虽变，但职能依旧。不过，修志工作已经很难开展下去了。

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杭县解放。不久，人民政府接管了修志馆，杭县修志工作告一段落。

三　民国杭县修志成果及志稿特色
杭县解放以后，汪坚青和管伟两位老人不忍修志工作就此中断，修志成果化为乌有，他们义

务将未成稿进行整理，定目为列图、通纪、舆地、人口、物产、建筑、水利、交通、政教、礼

俗、实业、警卫军政、财政、选举、人物、艺文、杂记、文征等１８卷。因为编纂工作没有最终
完成，整理好的稿子不宜命为 《杭县县志》，又因修志馆借塘栖商会依云楼之地，故将志稿命名

为 《倚云丛载》。希望 “后之君子，倘踵成斯举，或亦可为山之一篑也欤”①。

１９８６年，余杭县地方志办公室在修志过程中，从一捆准备销毁的废纸中，发现了杭县修志
馆的志书原稿及若干资料 （见图５），县志办经过重新整理增删纂辑后，厘订为２５卷，共计４０
余万字，命名为 《杭县志稿》（以下简称 《志稿》），于１９８７年影印出版。

图５　杭县修志馆编纂的志稿初稿

纵观本次杭县修志，历时两年多，经过修志馆成员的努力，志稿虽未成书，但已初具雏形。

其中通纪、物产、水利、财政等６卷已经成稿；舆地、人口、政教等８卷写就初稿，尚待厘订；
其余则多为搜集到的原始资料。卷１列图全缺，文稿和资料共１００余万字，分订５２册。除编纂
志书外，修志馆每月另出馆刊一期，因缺少经费，故每月借杭州工商报副刊出版，共出９期。

这是杭县建制以来唯一的一次官方修志，修志成果带有鲜明的近代志书色彩，概括起来有以

下特点。

（一）体例完整，兼具近代色彩。《志稿》编纂大纲遵照近代一般志书体例，尤以近代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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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伟：《倚云丛载序》，民国 《杭县志稿》序，１９８７年影印本，第１册，第１页。



盛誉的 《鄞县志稿》为蓝本，编目完整，大纲分为１８类，涉及杭县社会的各个领域。
从编目来看，这部县志已具有近代史志的特点，与封建时代县志不同，其政教、实业、交通

等纲目，均带有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之特点，如政教目下有政制沿革、区乡设置、司法、役

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教育机关、人民团体、舆论机关、民意机关、自治事业、卫生事业、

救济事业、党团、宗教等细目；交通目下有水陆、陆路、铁路、公路、邮电等细目；实业目下有

农业、工业、矿业、商业、渔业、蚕业、盐业、牧业、森林等细目。这些细目很多都是古代志书

所不曾有的，反映了杭县近代化的历程。

如该志工业除了记载杭县传统工业 （如剪刀业、制扇业、纸伞业）外，还详细记载了近代工

业发展概况，如近代丝织业中的大纶丝厂、崇裕丝厂、华纶经厂等工厂概况。该志记载大纶丝厂：

“在塘栖镇三分桥，置有缫丝车四百六十八台，锅炉三座，黑板车一架，煮茧机一台，年产九至十

一细丝六百担。头号 ‘金鹤’牌，二号 ‘银鹤’，三号 ‘红鹤’。职员四十八，男女工一千四百五

十人。抗战时机械器具为日人掳去，可惜也。”① 记载虽然简略，但信息丰富。大纶丝厂的兴衰是

研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史的典型案例。又如，志稿体现了近代政党政治的痕迹。如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杭县执行委员会公函》中载：“拟函县政府令饬本县修志馆将本县党员史迹尽

量采编。”② 故人物中将革命先烈、抗战烈士列为两目，使这次修志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

（二）内容翔实，保留珍贵史料。１９８６年，余杭修志部门在整理该志稿时，曾这样评价：
“志稿虽有断线缺门，但上自有史以来，下止解放前夕，除引用正史外，还有不少稗记野史和当

时调查所得的资料，堪称翔实，可为编修新志参考和借鉴。文字除少数稍嫌冗繁外，多亦流

畅。”③ 可以说，这是反映民国时期整个杭县自然、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的一部志书。比如，

自然环境和物产方面攸关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举凡农、工、矿、商、渔、盐、牧、

林，《志稿》无不备载。有关山川风土、名胜古迹，寺庙庵宇，《志稿》记载也颇为完备。计列

有祠庙庵宇、冢墓各１４０余处，名胜古迹２５０余处，桥梁４００余座，多为当时调查搜集整理。卷
２０—２２为艺文，包括历代书目、碑碣、墓志铭、塔铭、题刻等，卷２３为杂记，卷２４、２５为文
征，载历代名人及地方先贤写杭县地方风物的著述摘录、游记诗词、序跋等。以上虽多为历代县

志所载，但也补充了新的内容，如 《宋梅亭记》《重修奉口斗门记》《张炳麟仲氏世医记》《俞

樾临平记补遗序》《冯磈安吉吴先生墓表》等碣文，很多是民国时期新增内容，为后世编修地方

区县及乡镇志提供了原始资料。

陈桥驿指出：“地方志假使没有资料价值，这种地方志的生命就必然随其出版而结束。”④

《志稿》在内容上比较注重典型资料、社会性资料、市镇要素及地方特色的记载，为今天留下了

宝贵的资料。

一是节录了部分有存史价值的专稿。如通纪 “附录”节录 １９４８年 １１月 ２５、２６两日
《大同日报》刊载的 “拱埠沧桑史”一文，详细记载了杭州市和杭县划界的经过。拱埠地区

原为日租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战后两杭政府为争夺该地，纷争不断，一直闹到省里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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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汪坚青、姚寿慈等纂，余杭县地方志办公室、杭州图书馆整理：民国 《杭县志稿》卷１４《实业二·工业》，
１９８７年影印本，第１２册，第１５页。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杭县执行委员会公函》，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４日，杭县修志馆档案９１－３－５８４，杭州市余杭
区档案馆藏。

汪坚青、姚寿慈等纂，余杭县地方志办公室、杭州图书馆整理：民国 《杭县志稿·整理说明》，第１册，
第１页。
陈桥驿：《古志垂誉，新志辉煌》，《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７５页。



央。后经双方组织了县市划界委员会，在省政府协调下，杭州市和杭县议定界限，井亭桥原

杭县旧址划归杭州市，杭州市为了补偿杭县的损失，把原属于杭州市的拱埠划给杭县，杭县

县政府遂迁到拱宸桥。附录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述，为研究杭州城市建制沿革及行政区划留下

了珍贵的史料。《实业》附专稿 “一年来杭县的建设”，涉杭县农业建设措施６条，如引进美
国农作物种子和化肥、农药，组织农产改良会等。① 亦可见政府在发展农业生产上采取的

措施。

二是撷取反映地方政治、经济特色的史料。如仅塘栖一地的公署机构，志稿综合 《塘栖

志》、万历 《杭州府志》、雍正 《浙江通志》等记载，叙录了塘栖行宫、水利通判厅、塘栖巡检

司署、塘栖驻防厅等公署机构的沿革及职能②，为研究塘栖市镇兴起及地方治理提供研究史料。

又如，对杭县各区农业副产有详细记载，如五西区塘栖枇杷，其地 “东至泉漳，南至界河姚家

湾东家桥，西至毛墩坝、武林头，北至北杨墩，凡塘栖镇周围三十里内，皆为枇杷产地”③。还

记载了１３个枇杷品种及其产量、品质等。
在日寇侵占杭县期间，人民惨遭杀戮，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对抗日自卫工作的开展，志稿亦

有如实记录。这些资料对于今天编纂新方志是十分难得的。

卷１１《政教》除阐述杭县行政区划、下属乡镇、教育机关、警察机构等常规细目外，还特
别记述抗战期间杭县民政、财政、教育以及户籍、自卫队建制等情况。抗战期间，杭县境内大部

分地区沦陷，敌伪建立了１３处据点，致全县赋税无法征收，县政府迁到后方勉强维持。《志稿》
特别记载了杭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工作情况，包括抗日自卫会的组织建构、战时政治工作队的组织

概况以及对敌斗争的情况。如 “二十八年四月一日，动员一千余人，破坏京杭国道、浙江大桥。

自卫独立中队亦奉令破坏京杭国道瓶窑至彭公段”④。

《志稿》记载沦陷期间人民惨遭杀戮，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如记

载杭县上泗乡河埠义民被惨杀的经过：

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杭县上泗乡河埠人，为逃避日寇的袭击，有男女八人，躲在山

上一个小棚内。那天下雪，他们吃了早饭，以为敌人不会出来，想下山去，却为山下的敌人

发现了，就紧追上来，把他们捉住。八个人跪在地上求饶，而敌人却拔出军刀，一个个被砍

下脑袋。到最后一个，刀锋已钝，只砍断了半个头项，这时他还双手捧着头，喊着冤枉，而

另一个鬼子就向他胸窝一枪，这样他就捧着被砍断一半的项颈，跌倒在地。⑤

《志稿》记载民国２７年 （１９３８）日寇窜扰时，杭县被焚烧及死亡的统计数字：

瓶窑区瓶窑镇房屋全毁、死百余人，良渚乡被烧屋十分之八、死二十人，纤石乡被烧屋

十分之八、死二十人，安溪乡被焚屋十分之五、死十余人，严庄乡被焚屋十分之三、死十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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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民国 《杭县志稿》卷１４《实业一·农业》，第１２册，第３—４页。
参见民国 《杭县志稿》卷７《建筑一·公署》，第６册，第１１—１３页。
民国 《杭县志稿》卷１４《实业一·农业》，第１２册，第６页。
民国 《杭县志稿》卷１１《政教一》，第９册，第４２页。
民国 《杭县志稿》卷１１《政教一》，第９册，第４４页。



临乔区乔司镇全镇被毁、死一百二十余人，临平镇被焚屋十分之一、死二十余人，五杭

乡被焚屋十分之五、死三十余人；

调钦区留下镇被焚屋十分之七、死十余人，东岳乡被焚屋十分之五、死十余人；

上泗区湖埠草蓬全毁、死八人。①

县志还记载了杭县在沦陷期内工厂、金融业、物产运销停滞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如战前杭

县的６家钱庄、２８家典当行在沦陷期间全部被毁。②
（三）重点突出，体现杭县特色。杭县因其受江湖之冲积，故河流纵横、田畴沃衍，水乡特

色鲜明。《志稿》详载历代治理西险大塘、钱塘江海塘、上塘河的事迹。杭嘉湖地区的水利设施

对本境内的农业经济有着重要作用，故 《志稿》水利目下有江、海、河、漾、塘、堰、坝、闸、

埂、圩、堤等细目，均作了详晰扼要的分述，完整反映杭县的水乡特色和水利设施特点。

此外，民国以来杭县交通发展较快，这部志书对当时的公路建设有详细记载。杭州的公路建

设在国内属于较早，特别在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以后获得较大发展。“前此惟杭余、杭富、杭海
数段通车已耳，今则京杭、沪杭、杭徽、杭善、杭淳、杭甬诸路，蜿蜒于两浙，且绵亘达苏皖

者，皆自杭州发轫，中经上泗、瓶调、临乔、五都诸区，皆县境也。”③ 《志稿》列出上述诸路

的起止、站点、里程，对其支线亦有详细记载。其他如沪杭甬铁路兴建始末、浙赣铁路、钱塘江

大桥兴建经过也有详细记载。水路方面情况亦同，并附有舟车及宋明清驿传二篇，可以考证这一

地区古代交通沿革变迁。邮政方面在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十二月设总局于马市街开始，对以
后历次增设分局、代办所以及国内平信邮资的递升都有较详细的记录。

毋庸讳言，以近代史志的要求来看，《杭县志稿》还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它是一部未

完成稿，其选举和人物两部分均由宣统 《杭州府志》转载，列图亦多采用旧志，尚未来得及

增补新的内容，所以在１９８７年影印出版 《杭县志稿》时，这三部分内容未收录进去，仅留

目。事实上，其人物在选取标准时还是采用封建时代人物的评价标准， “凡有贤达、孝友、

德义、忠烈、文学、武功、烈女皆属之”④，可见其保留了封建色彩。另外，动植物的记名没

有采用近代志书采用的拉丁文附记的二名法，而在同时期，有的县志已经采用了该方法。如

《鄞县通志》“每种动植物除记载学名外均附记拉丁文的二名法”⑤。卷末也未编制索引，亦见其

不完备之处。

（作者单位：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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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民国 《杭县志稿》卷１１《政教一》，第９册，第４４—４５页。
参见民国 《杭县志稿》卷１１《政教一》，第９册，第４５—４６页。
民国 《杭县志稿》卷１５《交通四·公路》，第１３册，第２３页。
杭县修志馆：《杭县修志馆编纂大纲分类细目》，余杭区档案馆档案，卷宗号９１－３－５８４，第７２页。
陈桥驿： 《民国 〈鄞县通志〉与外国汉学家的研究》， 《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第２４４页。


